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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自贸试验区应尽快进入“自贸港”建设状态

——从海南“自贸区方案”到“自贸港方案”发展的启示

CZZC 常务副主任 殷文伟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已于 6月 1日印发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

方案》。这不仅标志海南已经完成从“自贸区”迅速跨进“自贸港”

的任务，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已经正式进入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时代。加

快推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仅是当前我国应对复杂国际经贸关系

变局的重要举措之一，更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开放发展战略的必然举

措。但是，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”。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设立并不意味

着海南已经建成自由贸易港。我国相关自贸试验区特别是海上自贸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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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应尽快同步推进这一开放、创新和探索，加快追赶，争取早日进入

建设自由贸易港行列，协力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体系。

一、现在的世界自贸港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全球化的服务贸易

从发展历史来看，自由贸易港并不是新生事物。自意大利于 1547

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自由港—利沃诺港至今，全球自由贸易港（区）

累计已逾 3000 多个。但至少从汉堡港宣布退出自由港、美国宣布退

出相关自由贸易谈判等当前国际经贸动态来看，之前的自由贸易港运

行模式已无法满足全球服务贸易、数字贸易（经济）的发展要求。新

时代在呼唤自由贸易港的“更新换代”。

往什么方向“更新换代”？又怎么“更新换代”？对建设在海上

舟山的浙江自贸区来说，现在更需要深化。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

是风险和收益共存。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创新建设一个自由贸

易港更是风险重重。我们的判断是，国家要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深

化改革会有两个结果：或将面临巨大风险，或将因为规避风险而难以

取得纵深突破。我们认为，面向加快探索自由贸易中国智慧和中国方

案的伟大目标，在园区、或平台（企业）、或新兴产业领域点上创新

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当前的最佳路径。浙江自贸试验区是现有中国自由

贸易试验区中最有产业特色和改革亮点的试验区，因而在相关产业领

域已经取得显著改革成效的基础上，完全具备升级建设自由贸易港的

能力。因此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建设的背景下，浙江自贸试验区

一方面要实施扩区发展，全面提升浙江自贸试验区的综合实力；另一

方面要在部分园区、或平台（企业）、或新兴产业领域率先对标相关

自由贸易港开展建设，快速提升浙江自贸试验区开放宽度、深度、力

度，有效实现浙江自贸试验区的突破性发展。

二、浙江自贸港建设应以宁波舟山港宣布海事服务自贸港为起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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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自贸试验区应在 131 建设成效的基础上，借助油品全产业链

创新的完成，由宁波舟山港率先宣布自己要建设成为自由贸易港，并

且把它的发展重点放在国际海事服务上。这是要广泛开展与伦敦、新

加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互动和深度合作。在当前情况下，尤其

是应加强与香港的合作，助力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升级发展。建议参照

沪港通、深港通等做法，设立海事服务国际合作发展试验区或香港“飞

地”，全面引入香港服务业管理办法，吸引在外注册的中国船舶来此

运营，促进中资外籍船回归；吸引在外注册运营海事融资服务企业来

此发展，促进中国资本回归；在“飞地”内引入香港商事仲裁服务体

系，吸引国际贸易双方选择在此仲裁，促进中国贸易诉讼回归。

三、浙江自贸港应与义乌全球小商品市场、阿里 E-WTP 联合建设

浙江自贸区应该加强与义乌全球小商品市场、阿里 E-WTP 等联

系，要开辟“无水港自贸区”和“网上自贸区”，并且联合宣布建设

全球自由贸易港，其重点是要推动中国电商平台和物流园区走出去。

这需要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，支持义乌全球小商品市场、阿里 E-WTP

等搭建好国际贸易平台，提升国际影响力，吸引更多“一带一路”国

家的 B2B 或 B2C 贸易来平台交易，实现中国跨境电商走出去；充分发

挥浙江已有保税区、自贸试验区的先进经验，到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建

设物流园区，采购“一带一路”国家优质商品，帮助“一带一路”国

家发展出口加工产业；秉持聚沙成塔、积小成大的互联网精神，以更

优的服务赋能中小微企业，汇集多元化、多类型贸易主体，共同参与

和推动全球贸易由单边贸易向多边普惠贸易发展。

四、浙江自贸港应在数字经济领域切入进入全球新贸易体系

浙江自贸区应该依托浙江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优势，宣布建设全

球数字自由贸易港。这也是发挥浙江已有优势建设自贸港的一个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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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路。其重点是为了对标苏格兰等全球互联网企业集聚地的先进做法

开展的。但要做好这一点，它必须要完成如下三项改革。

第一，探索数字贸易监管新政。这是在监管制度上，面向网络连

通性、电子交易、电子支付、数字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监管难题，探索

一种银监、网监、海关、市场监督等多部门联合监管新体系。将数字

管理部门作为自由贸易港政府部门的常设机构，赋予数字管理部门行

业管理职能，加快开展建章立制。在确保安全可控的前提下，探索中

国数字贸易的新开放，形成数字贸易监管新政和新制度。

第二，实施数字经济走出去战略。这是要在浙江电子交易平台、

物流园区、港口企业境外布局的同时，应适度、有序地放宽跨境电子

商务活动中人民币计价结算政策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丰富电子

商务跨境人民币业务产品（包括融资服务），支持中国结算走出去，

形成线上线下完善的国际数字贸易服务功能。

第三，进一步探索推广共享税税制。数字贸易征税是全球性议题，

必须通过最大范围内的合作才能实现国际税基的合理分配，实质就是

共享税税制。我国是少数几个实行以共享税为主体的政府间税收收入

划分的国家，共享税是我国改革历程中的一个经典之作，已形成较为

系统的制度体系，完全可以向全球复制推广。因此，面向当前数字贸

易领域的全球新争端，以“命运共同体”的思维为导向，选择数字贸

易份额较高的国家和地区，探索运用共享税税制，使国际贸易各方能

充分地共享贸易红利，促进数字贸易可持续发展，并且惠及全球每个

角落和每个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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